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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宅基地“三权分置”是一项重大创新举措，与承包地

“三权分置”一道，共同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制度保证。宅基地

是农村建设用地的主体，其制度改革不仅直接与农村土地资源优

化和农村土地资产红利释放相关，还推动了城乡的融合与发展。

基于此背景，本文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宅基地“三权分置”改

革的有关内容进行分析，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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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内涵

（一）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

求

《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在生产资料的

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重要基础。土地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集

体所有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表现，因此，坚持宅基地集

体所有制即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后，宅基地的

集体所有权明显出现主体法律地位的缺失与弱化，同时在产权制

度上也出现了弱化甚至限制村集体的权能，收益权也难以有效实

现。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强化集体权能，保障土地权益，是

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突出

宅基地的财产功能，是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

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二）保障农户资格权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化解改革风险的要

求

农户资格权体现的是农户作为村集体的成员而向集体组织申

请一定面积宅基地的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得

到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村青壮年向城镇流动，导致了乡村

衰败加剧，如老人村、空巢村等。据统计，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为58.5％，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42.4％，两者之差为

16.1％，大量有进城意愿和有能力的人并不能顺利地成为城镇居

民，一些没有进城意愿或无能力进城的农民留在了农村。随着宅

基地、经营性建设用地等土地改革的开展，社会资本由多种渠道

流入乡村生活领域，很容易出现农民失去宅基地的风险。保障农

户资格权能防范市场中的风险，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三）放活宅基地使用权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放活宅基地的使用权，允许其流转及抵

押，稳步推进宅基地及住房用地经营性开发，增加农民财产性收

入。城乡二元的建设用地分割管制造成了大量闲置宅基地，要打

破生产要素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实现乡村振兴、缩

小城乡差距，就需要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宅基地使用权，引导城镇

资本要素向农村社会经济建设流动。

二、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现状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出台

起，我国就正式开始探寻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改革。这项改

革不仅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还可以让乡村获得更多生产性资

本，加速乡村振兴。

三、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

应该要加快《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等相关法

律的修改，划定好“三权”的边界，并通过立法、修法加快配套

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参考农村承包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对宅基地的闲置、取得退出、产权关系等制定系统化的法规，也

可以出台《农村宅基地法》，使宅基地使用效率最大化保障农村

居民的利益。

（二）完善使用权在城乡居民间的自由流转机制

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由流转一直是改革的关注点，要进一步探

索出使用权在城乡居民之间的自由流转机制。第一，通过不同的

定价方式充分显现出宅基地及农民的财产权益，为农民进城提供

资本积累，解决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第二，解决好城市居民下

乡创业的住房问题，这只是使用权的流转，不能让城镇居民购买

农村宅基地，严格禁止城镇居民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与私人

住宅。

（三）完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

农民退出宅基地较为困难，一是自愿退出是否有补偿，而且

费用是否能让其进行正常生产生活或者稳定进城生活，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二是农民一般受教育程度低、能力差，选择其他生活

方式有很大风险。可建立资格权退出反悔机制，并给出差异化标

准，例如，给定农民10年的期限，其间如无法在城镇稳定居住，

可按标准回乡重新申请宅基地使用权。这样能增强农民退出宅基

地意愿，减少闲置宅基地的数量，维持稳定。

（四）完善宅基地转换为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实现途径

我国闲置宅基地数量很大，还有大量宅基地低效使用，可

通过产业布局、规划调整、复垦整治等方式加以盘活，并允许发

展新产业。通过对地方特色景观、风俗文化等资源的开发，可以

不同模式进行经营。例如，在名山大川附近的闲置宅基地，可以

将大片农房设计成酒店、饭店等休闲项目。对于离城市较近，环

境优雅的山村，可以将闲置宅基地整体开发成休闲山庄，让市民

下乡休憩。对于适合种植业发展的地区，可以采取将闲置宅基地

变为耕地的方式，促进该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风俗较为

浓厚的地区，可以将宅基地建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大力发展

民族和地域特色乡村。对于互联网普及的农村区域，把宅基地建

成物流园区，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扩大物联网的示范应

用，加大网络销售力度，推进农村产业发展。这些措施实际上将

闲置宅基地转化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其入市，可以赋予农民

更多财产性收入。

四、结语

综上，农地“三权分置”改革能够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应

用，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有助于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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